
金寨县人民法院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

费情况

一、金寨县人民法院 2024 年“三公”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三公”经

费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

接待费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90.00 0.00 75.00 0.00 75.00 15.00

二、2024 年金寨县人民法院“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

说明

2024年，金寨县人民法院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预算 90.00万元，较 2023年预算减少 10.00万元，

下降 10.0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00 万元，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 75.0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5.00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 0万元，较上年预

算持平。该项经费预算根据批准的因公临时出国（境）计划，

按照规定标准安排；主要是用于因公临时出国（境）业务培

训、调研考察等外事活动。经费使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和市委市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三公”经费支出。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预算 75.00万元，

与 2023 年相比持平，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市委市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其

中：公务用车运行费 75.00万元，与 2023年相比持平，主要

原因是虽然近年案件数激增，执行工作任务重，车辆燃料费、

维修费等车辆运行费高，但我们仍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该

项经费主要用于各部门公车运行维护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费 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万元，与 2023 年预算持

平，主要原因是 2024 年无购置车辆计划。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 15.00万元，较 2023年预

算减少 10.00万元，下降 40.00%，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落实

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减少不必要的公务往来支出。该

项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公务人员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

务、检查指导等国内公务活动开支。经费使用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严格执行市直机关公务接待费管理办法规

定。


